附件
惠州市工人文化宫停车场机动车停放

服务收费标准
	序号
	车型
	临时停放服务计费

	
	
	第一时段：

8时至22时
	第二时段：

22时至次日8时

	1
	小型车（2吨以下（含2吨）或载客20座以下（含20座）的各种机动车）
	5元/辆·次
	10元/辆·次

	2
	大型车（2吨以上10吨以下，20座以上大客车）
	8元/辆·次
	13元/辆·次

	3
	超大型车（载重量10吨以上的大货车）
	10元/辆·次
	15元/辆·次

	备注：

	1.首30分钟（含30分钟）免收停车服务费；

	2.对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免费的车辆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3.计费时间以24小时为一个周期；

	4.跨时段计费：

	（1）停放时间3小时以内的（含免费时段），按第一时段标准收费；

	（2）停放时间超过3小时的（含免费时段），按第二时段标准收费；

	（3）同一车辆在同一停车场24小时内，收费总额不能超过该车型两个时段标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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